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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的重要文件及领导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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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扎实履行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 

  打好组合拳，探索落实党委主体责任的有效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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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班子，带队伍，上下联动，保证主体责任落实  

  细化党委主体责任内容，强化督察，形成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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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王岐山一个月内 6 次召开座谈会 
把主体责任和监督责任扛在肩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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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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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2014 年 4 月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汇总表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4-0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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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江西通报 6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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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广东 1 至 5 月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186 个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4-06-19  

中央八项规定颁布以来，广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认真履行职责，加大监督执纪力

度，坚持暗访、曝光、查处、追责“四管齐下”，坚决查处顶风违纪案件，严肃追究

直接责任人和有关领导责任，点名道姓通报曝光典型案件，有力地促进了党风政风好

转。近日，广东省纪委对全省 1至 5 月份查处违反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进行了通报。 

通报显示，今年 1 至 5 月，全省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问题 186 个，处理 259 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85 人（地厅级 3人、县处级 9 人、乡科

级以下 73 人），查处问题数量、处理人数和给予党纪政纪处分人数均已接近去年全年

数量，查处力度明显加大。省、市纪检监察机关积极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大暗访曝

光和案件直查、督办、通报力度，进一步形成了监督执纪工作合力。其中，省纪委直

接查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 6 个，处理 9 人，党纪政纪处分 4 人（厅级 3 人、

乡科级 1 人）；交办、督办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信访举报 115 件；通报或曝光违反

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和损害群众利益典型案例 40 件，起到了很好的教育警示作用。广州、

深圳、韶关、河源、梅州、江门、阳江、湛江、肇庆等地级以上市监督执纪力度较大，

查处问题数和党纪政纪处分人数较多，效果较好。但也有个别地区执行纪律失之于宽、

失之于软，查处问题和党纪政纪处理人数偏少，工作落实不够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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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报指出，当前公车私用、违反工作纪律及收送节礼等行为屡禁不止，问题依然

突出。“四风”隐身衣特征明显，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受送红包礼金等违规行为更

趋于隐蔽化，规避约束，手段翻新。 

通报强调，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是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各地各单位必须

牢牢把握“坚持、巩固、深化、拓展”八字方针，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结合

实际狠抓落实，不断深化作风建设。 

一要强化责任意识，切实履行纪委监督责任。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牢固树立“不

能执好纪、问好责、把好关就是失职”的责任意识，认真履行监督职责，对违反规定

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始终保持纠正“四风”的高压态势。各级党委（党组）

要自觉担负起作风建设的主体责任，把作风建设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点工作

抓实、抓好，使中央八项规定真正成为不可逾越的“铁八条”。 

二要畅通监督渠道，加强暗访和曝光力度。以群众满意作为评价标准，不断畅通

群众诉求表达渠道，延伸监督触角，建立健全暗访工作机制，指名道姓曝光违反中央

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案例，以暗访促落实，以曝光促查处，形成持续的推动力。 

三要建立长效机制，不断增强制度刚性。坚决打消作风建设“一阵风”的思维和

“熬过这阵子”的念头，严格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反对“四风”的相关配套

制度，不断完善作风建设制度体系，以制度的刚性和纪律的硬约束保证转变作风常态

化、长效化。（广东省纪委） 

 

七 

江苏严肃查处两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 

确保党风廉政建设“两个责任”刚性落实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4-06-18 

6 月 18 日，江苏省委严肃查处了娄学全、顾永恒两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的顶

风违规案件。这是江苏省委向全省党员干部发出的鲜明信号：落实“两个责任”必须

紧抓责任追究“撒手锏”，切实做到有责必问、有错必究。 

南京市六合区委书记、南京化工园党工委书记娄学全在带领区委、区人大、区政

府、区政协四套班子成员到南京化工园考察调研时，接受化工园管委会的宴请，并收

受慰问金。娄学全作为党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不仅没有认真履行主体责任，反而

顶风违纪，被免去六合区委书记和南京化工园区党工委书记职务，并受到党内严重警

告处分。时金峰、崔阳景身为六合区纪委书记、化工园纪工委书记，不仅没有履行好

纪委的监督责任，反而参与其中，分别被给予党内警告处分，并调离岗位。 

中国江苏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兼江苏省设备成套有限公司总

经理顾永恒作为党员领导干部，借“商务洽谈”名义公款出国旅游，其行为违反了廉

洁自律规定，被给予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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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两起案件的及时严肃查处，体现了江苏省委敢于动真碰硬，强化责任担当，推

动“两个责任”全面落实的坚定决心。为深入贯彻党的十八大、十八届三中全会和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江苏省委近日专门制定了落实党委主体责任和纪委监

督责任的意见。《意见》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当好党风廉政建设的领导者、执行者、

推动者，切实担负统一领导、直接主抓、全面落实的主体责任，党委主要负责人是党

风廉政建设第一责任人，班子其他成员对分管范围内的党风廉政建设负有“一岗双责”

责任，必须牢固树立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的意识。各级纪委要全面落实监

督责任，切实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坚定不移改进作风，坚定不移惩治腐败，切实

加强反腐倡廉制度建设，确保制度刚性执行。 

严格的责任追究是贯彻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重要防线，也是督促各级党委、

纪委把责任落到实处的有力举措。江苏省委强调，落实“两个责任”实行“一案双查”，

既追究当事人的责任，也倒查领导人的责任，切实做到有责必问、有错必究。只有从

严查处违规案件、严肃责任追究、强化警示作用，才能有效维护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

的权威性、实效性，使各级党委、纪委和相关职能部门更加自觉地肩负起党风廉政建

设的政治责任，做到守土有责，种好“责任田”，从根本上遏制腐败蔓延的势头，取

得人民群众满意的成效。 

 

八 

贵阳通报 8 起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典型案件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4-06-15  

“五一”、“端午”两个节假日期间，贵阳市县两级联动，对公车私用、工作纪

律、打麻将以及婚丧喜庆等情况进行了暗访和检查，共有 42 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受到处理，4人受到党政纪处分。日前，贵阳市纪委对 8起典型问题进行了通报。 

1.乌当区旅游文体广播电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尹亚明公车私用问题。2014 年“五

一”期间，乌当区旅游文体广播电视局政策法规科科长尹亚明违反公车使用规定，私

自驾驶单位公车办私事。经区旅游文体广播电视局研究决定，给予尹亚明行政警告处

分，责令尹亚明承担违规使用公车所产生的费用并作出书面检查。对该局局长王家康

对法定节假日期间公车管理不严，监督失职，在情况掌握不清的情况下向市纪委报送

的该车辆使用情况与调查情况不符的问题，责成区纪委对王家康进行诫勉谈话，对办

公室主任代卓君由该局纪检组进行诫勉谈话。 

2.贵阳铁路建设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铁投公司）财务部经理黄鸿英、综合部

经理刘豪公款旅游问题。2013 年 10 月，铁投公司安排黄鸿英、刘豪二人到国家审计署

昆明特派办送文件，两人在办完公事后利用周末时间到丽江游玩了两天，并在回单位

后报销了在丽江的住宿费。经铁投公司党委研究决定，由铁投公司纪委对黄鸿英、刘

豪进行诫勉谈话，并责令两人向铁投公司作出书面检查，同时给予经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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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贵阳市工商局经开分局干部左联弟违反工作纪律问题。2014 年 5 月 9 日，贵阳

经济技术开发区纪工委暗访发现贵阳市工商局经开分局干部左联弟对前来办事的群众

态度粗暴、语气生硬、服务冷漠，且未按着装规定整理仪表风纪，不向办事群众出示

工作岗位标牌，造成不良影响。经贵阳市工商局经开分局党组研究，决定给予左联弟

全局通报批评，扣除其一季度绩效奖励，并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 

4.观山湖区朱昌镇青龙村计生专干胡国莹违规办理酒席问题。2014年 4月 13日，

朱昌镇青龙村计生专干胡国莹违规办理搬家酒席 30 桌。经朱昌镇党委研究决定，给予

胡国莹党内警告处分，扣发 6个月计生专干补助。 

5.开阳县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创卫办综合科负责人江维维庸懒散问题。开

阳县爱卫办在筹备开阳县“两创建一提升”工作动员大会资料准备期间，作为创卫办

综合科负责人的江维维在准备会议材料时抄袭网络文章，导致开阳县“两创建一提升”

工作动员大会延期召开，造成不良影响。经中共开阳县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党

委研究，决定给予江维维党内警告处分。 

6.贵阳市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机关服务中心谢兴钱违规公车私用问题。2014

年“五一”期间，高新区机关服务中心驾驶员谢兴钱私自动用单位封存车辆办私事。

经高新区纪工委研究决定，由高新区机关服务中心给予谢兴钱经济处罚、责令其作出

书面检查的处理；对高新区机关服务中心主任唐田兰公车管理不严的问题进行问责，

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并进行全区通报。 

7.花溪区住建局房屋征收局干部陈波公共场所打麻将问题。2014年 5月 20日，贵

阳市纪委检查组暗访发现花溪区房屋征收局干部陈波违反贵阳市党员干部参与打麻将

“三不许”规定，下班后在公共场所打麻将。经花溪区住建局党委研究决定，给于扣

发陈波 2014 年上半年奖励性绩效工资，责令其作出书面检查。 

8.贵阳市国土资源局土地登记处副主任科员郑昆公车私用问题。2014年 4月 8日，

贵阳市土地登记处副主任科员郑昆违反公车使用规定，驾驶公车在贵阳市实验二中门

口送孩子读书。经贵阳市国土资源局局长办公会研究决定，给予郑昆行政警告处分，

责令郑昆承担违规使用公车所产生费用并进行全系统通报批评。对贵阳市土地登记处

处长文流举公车管理不严的问题进行问责，责令其向市国土局党组和纪检组作出书面

检查。 

通报要求，全市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不折不扣落实好中央、省委和市

委关于作风建设的规定，从通报的典型案例中汲取教训，坚决做到令行禁止。各级党

组织要切实承担起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坚持不懈地抓好作风建设，进一步规范

财务审批报销制度，严格执行公务用车配备管理使用规定和婚丧喜宴报备制度。市纪

委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铁面执纪，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省委十项规定和市纪

委五大禁令的典型问题坚决公开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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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武汉市通报 7 起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典型案例 

来源：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 发布时间：2014-06-14  

2014 年 5月以来，武汉市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开展了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专项督察，

进一步加大了对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的查处力度，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

定精神问题 63件，给予党纪政纪处分 28人，组织处理 62人，其他处理 5人。近日，

武汉市纪委监察局通报了 7 起涉嫌违反组织涣散、纪律松弛的典型案例，并责成有关

单位对案件中负有领导责任的人员进行了组织处理。 

1.汉阳区经信局调研员杨新甫违反财经纪律问题。2014 年 1 至 3 月，汉阳区经济

和信息化局调研员杨新甫使用单位办理的中石化加油卡为个人私车加油 10 次，共计

3328 元。汉阳区纪委给予杨新甫党内严重警告处分，全额收缴违纪所得。 

2.新洲区卫生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张毓康违反财经纪律问题。2006 年，新洲区

卫生局在农村改厕工作职能划归区农业局时，将农村改水改厕办公室结余资金 133.13

万元转入区卫生局的“爱卫办”账户上。2006年至 2013年 9月，新洲区卫生局将该笔

资金用于单位会务招待、购置车辆等开支。新洲区纪委分别给予新洲区卫生局党委副

书记、副局长张毓康，新洲区爱卫办副主任章世和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3.湖北高农置业公司党委书记贺祖堤大操大办问题。湖北高农置业公司党委书记

贺祖堤在 2014年 3月 15日为儿子举办婚礼摆筵席 87桌，3月 28日为母亲举办丧事摆

筵席 35桌，共计收受同事、职工、相关单位个人礼金 10.55万元，在单位和社会上造

成不良影响。武汉高科农业集团给予贺祖堤党内严重警告处分，收缴全部礼金。 

4.新洲区公安分局交巡警大队副大队长骆祚恒大操大办问题。2014 年 5 月 2 日中

午，新洲区公安分局交巡警大队副大队长骆祚恒在新洲区邾城街某大酒店举办婚宴，

违规收取其联系管理的下属单位民警、协警及出租车司机礼金共计 7200 元。新洲区公

安分局给予骆祚恒党内警告处分。 

5.新洲区原区水务局总工程师胡金平带彩娱乐问题。2014年 2月 25日下午，新洲

区原区水务局总工程师胡金平在工作时间离开单位到某麻将厅与 3 名社会人员带彩打

麻将。新洲区纪委监察局给予胡金平党内严重警告、行政记大过处分，并在全区通报。 

6.市城管委执法管理局收费中心综合科科长江晓斌公车私用问题。2014 年 6 月 1

日上午，市城管委执法管理局收费中心综合科科长江晓斌携带儿子驾驶车牌号为鄂

AAM227 的公车，到麦当劳餐厅购买食品。市城管委给予江晓斌行政警告处分、停职检

查处理，并责令其补交燃油费 100 元。 

7.市水务集团管网管理部部长叶方明公车私用问题。2014 年 6 月 1 日中午，市水

务集团管网管理部部长叶方明携妻子驾驶车牌号为鄂 A06331 的公车，到家装卖场咨询

家具款式、价格等情况。市水务集团给予叶方明党内警告处分。（武汉市纪委） 


